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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物权法规定了以独立空间为客体的分层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立体利用凸显了

不动产支撑利益的重要性。大陆法系与支撑利益相关的理论和规则无法全面解决不动产支

撑问题。应借鉴美国法上的不动产支撑权制度，建立我国民法上不动产支撑利益的理论和

相关法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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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规定了分层建设用地使用权。但这个条文对分层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定仅仅是一个物权的

概念，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应当通过学理研究和实践观察，对其进行补充。本文借鉴美国法上的不

动产支撑权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ｒｉｇｈｔ）制度，对我国不动产支撑利益进行研究，提出相关的法律规则。

一、支撑利益研究的重要性

物权法第１３６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者地下分别设立。新设立

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其中在地上或者地下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就是以独立空间为客体的分层建设用地使用权。

作为分层建设用地使用权客体的空间，是指由不动产登记簿确定所处位置和三维参数的地表上

下特定的封闭范围，是一种特殊的不动产。空间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第一，空间必须由不动产

登记簿确定，获得法律上的独立。物权法第１０条第２款已确立了我国未来不动产的统一登记制度。

第二，空间的位置和三维参数必须确定，空间之间不能重合，这是其物理上的独立性与特定性。第

三，空间是地表之上或者之下的特定封闭范围，在法律上独立于地表存在，这是对传统的 “上至天

空，下至地心”土地范围的限制与改变。第四，空间是特殊的不动产，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

应当适用不动产的物权规则。

空间主要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地下空间，这是近年来逐渐发展出的空间利用形式，常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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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在地表之下一定深度建设建筑物，包括地下停车场、人防工程和地下商场等。二是地上空

间，这在我国是较新的空间表现形态。以现有的建筑技术，地上空间建筑不可能是漂浮的，必须获

得一定的向上支撑力。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的以空间下方的建筑物为支撑，如房屋加盖；或者通

过支撑柱等结构进行支撑，如高架桥；特殊情况下以两侧建筑物为依托，如空中走廊等。在城市建

设较为发达的国家，已经出现了数十年的地上空间交易和建筑实践，如坐落在芝加哥的美国中西部

行政大厦有４０层是建在伊利诺斯火车站上的，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大道穿过５２层的行政大楼，纽约

５９层的泛美航空公司大楼占据中心火车站的上空。〔１〕

传统土地利用在登记制度上表现为 “平面拼图”，对于一幅土地的确认依赖于四周的土地，只

考虑平面相邻关系，不考虑纵向相邻关系。而土地的立体利用类似于 “搭积木”，需要进行立体考

量，分别考虑纵向和横向关系，还涉及相邻面的共有关系，更为复杂。独立空间作为物权客体必然

涉及边界的界定问题，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空间法律边界的刚性。空间在位置、三维上的

确定性和作为物权客体的特定性要求，使得空间必须具有法律边界上的刚性，即相邻空间的共有界

面不可改变，不可弯曲。其二，空间物理边界的对抗性。法律上的刚性在物理上表现为共有界面可

能存在的对抗性。之所以说可能存在，是因为刚性可能是共有界面两侧没有任何受力，也可能是两

侧受力的平衡。没有受力的情况一般仅存在于少数相邻人工建筑物之间，在水平方向上可能因为各

自的承重设计而没有相互受力。但在垂直方向的土地立体利用中，由于地球引力的存在，空间、地

表之间这种支撑与被支撑的对抗性是必然存在的。

空间物理边界的对抗性，对立体利用土地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即通过相邻空间、地表之间的

相互支撑而保持其登记簿上的位置和三维范围，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支撑与被支撑是维系

空间刚性界限的必然要求。相邻空间、地表之间如果没有相互支撑，则可能发生共有界面的弯曲甚

至相互渗透。第二，支撑与被支撑是空间单独利用的前提条件。如果空间、地表之间不能通过相互

支撑保持其物理范围的刚性，则不能作为单独利用的客体。第三，支撑与被支撑是空间物理边界对

抗性的法律表现。正是由于空间在物理边界上达到平衡的对抗，才保持了空间边界的刚性。

因此，对于空间而言，提供支撑和获得支撑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单独确认空间获得支撑的权

利和支撑相邻空间、地表的义务，是土地立体利用的前提性要求。本文将这种空间、地表之间的支

撑与被支撑的关系，称为支撑关系。支撑关系存在于土地与土地之间，也存在于地表与地上、地下

空间之间，甚至存在于相邻地下空间和相邻地上空间之间。另外，建筑物的上、下层之间的支撑关

系与空间、地表之间的支撑关系实质相同，水平相邻的区分所有专有部分之间也可能存在支撑关

系。因此，本文将各种不动产之间的支撑关系中蕴含的权利和义务统称为不动产支撑利益，以包含

空间、地表之间和建筑物内部各种支撑利益。不动产支撑利益，是指在不动产的立体利用中，因相

互支撑或者被支撑而发生的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民事利益。

在我国物权法确定了分层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前提下，确立和研究支撑利益及其物权法律规则，

在理论上和实务上都显得极端重要。下文着重探讨空间、地表之间的支撑利益规则，对于建筑物内

部的支撑利益，可以类推适用。

二、大陆法系支撑利益相关理论和规则及其局限性

（一）罗马法上支撑利益的萌芽

大陆法系民法理论并非完全未对不动产支撑问题进行关注。例如 《十二铜表法》第七表 “土地

和房屋 （相邻关系）”第２条后段就有所涉及，“筑围墙的应留空地一尺；挖沟的应留和沟深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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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掘井的应留空地六尺”。这显然是一种经验性总结。此后大法官法规定了建造或者拆毁房屋，

若邻居认为有损其利益，得暂时阻止其建筑或者拆毁，至双方明确其权益时为止。〔２〕罗马法上还

存在支撑地役，是指建筑物搭建于邻人的建筑物、墙壁、支柱而获支撑的役权。与支撑利益相关的

制度主要有潜在损害保证金、新作业告令、防止暴力和期满令状制度。〔３〕

（二）大陆法系民法典支撑利益的立法模式

法国民法典第６７４条规定：“在共有分界墙或非共有分界墙旁：挖井或挖粪池；建造烟囱或壁

炉，煅造炉或冶炼炉或炉灶；倚墙修建牲畜栏棚；或者倚墙建立盐栈或存放腐蚀性材料的场所；应

当留出条例或特别习惯就这些物体所规定的距离，或者建造依同样条例与习惯所规定的隔开设施，

以避免给邻人带来损害。”学理上将其纳入基于判例形成、学说构筑的 “近邻妨害制度”之中。〔４〕

法国法的这种体现为保持一定距离的役权保护模式是对罗马法的继受，并为智利民法典第８５５

条 〔５〕等法国法系立法例继受。

在德国法的相邻防险关系中，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了支撑利益。德国民法典第９０９条规定：“不

得以会使邻地失去必要支撑的方法开掘土地，但已充分作出其他巩固措施的除外。”这种 “招致危

险的开掘”在德国法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判例上主要包括两种情况：其一，因开掘 （挖

方、打地基、打桩等），使邻地失去支撑；其二，因开掘使地下水位下沉，并进而使相邻建筑物丧

失支撑。〔６〕这种做法应该说是较成体系的，但其立法思维，仍然是从平面利用的角度进行的考

虑，本旨是相邻而非支撑，尚不足以满足在独立空间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上述要求。遗憾的

是，尽管后世民法典承袭了这一思路，但鲜有明确保护 “支撑利益”的立法例。有的以预防土地发

生动摇或发生危险为着眼点。瑞士民法典第６８５条规定：“（１）所有人在挖掘或建筑时，不得使邻

人的土地发生动摇，或有动摇的危险，或使其土地上的设施受到危害。（２）违反相邻权规定的建筑

物，适用有关突出建筑物的规定。”我国台湾民法第７９４条规定， “土地所有人开掘土地或为建筑

时，不得因此使邻地之地基动摇或发生危险，或使邻地之工作物受其损害”，应是兼采德国和瑞士

立法例。有的采纳对地基的稳定性进行保护的思路。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民法典第１０９条前段规

定：“物的所有人的行为不应当超过自己的权利范围而妨害邻人或者严重危害邻人行使权利。特别

是不能损害邻人的还不够牢固的建筑物和地基。”〔７〕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１２１０条规定：“在其土地

地表下为挖掘或修建地下工程的所有人，不得撼动其邻地的土地，使此等土地上的工作物的稳固性

受到损害或者危险。”〔８〕

部分大陆法系民法典体现出法国法和德国法的混合体例，如日本民法典尽管采纳了德国法相邻

关系的体例，但内容上更接近法国法，并明确了保持的具体距离。其第２３７条规定：“（１）挖掘水

井、用水池、下水坑或肥料坑时，应自疆界线起保留二米以上的距离。挖掘池、地窖或厕坑时，应

保留一米以上距离。（２）埋导水管或挖沟渠时，应自疆界线起，保留为其深度一半以上的距离，但

无须超过一米。”第２３８条规定：“于疆界线近处进行前条工事施工时，对于预防土沙崩溃、水或污

水渗漏事，应予以必要注意。”这两条在学理上与第２３４条 ［疆界线附近的建筑］一起被纳入 “疆

界附近工作物的相邻关系法”中的 “保持距离的义务”。〔９〕意大利民法典第８８９条和第８９１条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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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与日本民法典类似，但第８８３条涉及到了 “共有墙壁上的建筑物”的支撑问题，“欲拆除支撑在

共有墙壁上的建筑物的所有人，可以放弃对该墙壁享有的共有权，但是，建筑物的所有权人应当进

行必要的修缮和施工，从而避免因拆除建筑物而可能给邻人造成的损失”。这类似于罗马法上的支

撑地役。越南民法典第２７３条规定：“在挖井、开掘池塘及建设其他地下工程时，工程所有人必须

依建筑法的规定，使施工地点与界标保持必要的距离。建筑工程对相邻及周围不动产的安全构成威

胁时，工程所有人必须立即采取各种补救措施；若对相邻及周围不动产造成损害，则必须赔偿损

害。”〔１０〕这种立法例体现出一种混合体例向德国法回归的思路。

除了上述列举规定模式外，部分民法典采概括主义模式，不作相关具体规定，由法官自由裁

量。魁北克民法典第９７６条规定：“依土地的性质、所处的位置或当地习惯，相邻人应忍受不超出

他们应相互容忍限度的通常的相邻干扰。”〔１１〕阿尔及利亚民法典第６９１条规定：“所有人不得以滥

用的方式行使其权利以损害邻人的所有权。邻人不得因相邻关系中的普通不便起诉。但如不便超出

普通的限度，邻人得请求予以排除。法官应考虑财产的使用、不动产的性质、财产的各自状态及其

目的等而为裁决。”〔１２〕

（三）大陆法系支撑利益相关理论和规则无法全面解决不动产支撑问题

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支撑利益立法尽管体例和内容有所不同，但在总体思路却有共通之处，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立法上通过相邻关系进行调整。相邻关系之存在，实为所有权社会化之

表现，其基本理论乃是利用利益衡量之原理，调和权利行使，〔１３〕即考量土地所有人自由行使其权

利是否具有值得保护的利益，并衡量邻地所有人是否有得干预他人所有权范畴的优势利益，而为合

理必要的利益衡量。〔１４〕第二，具有较强的习惯法和地方法色彩。如法国民法典第６７４条规定，“留

出条例或特别习惯就这些物体所规定的距离”；瑞士民法典第６８６条规定，“（１）各州对挖掘及建筑

应遵守的距离，有权作出规定；（２）各州亦有权制定有关建筑的细则”；意大利民法典第８８９条第

２款规定，“以上任一情况下，地方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第８９１条强调 “如果地方法规未另行规

定”，等等。第三，体现出一种利益衡量下的经验总结思路。部分立法例明文规定应该保持的具体

距离，这是基于多方面考虑，包括防火、眺望、日照、采光、竹木越界和环保等，支撑利益只是修

建、施工安全的一部分，并非是单独抽象出来的受保护利益。

可见，大陆法系相邻关系的构建模式，主要以土地平面利用为思考背景，没有特别考虑不动产

的立体利用问题，因此对支撑利益的确认和保护，采用的是相邻关系框架内的间接模式。从大陆法

系土地利用制度的体系性出发，理论上并不排斥通过地役权规范空间、地表之间的支撑利益，但由

于支撑利益在相邻关系内尚不明确，加上不动产分层利用兴起时间较短，也就没有发展出丰富的支

撑利益地役权制度。〔１５〕事实上，正是由于未抽象出明确的支撑利益，因而不可能建立起较为完善

的支撑相邻关系和支撑地役权制度，在支撑利益的保护和纠纷解决上，也难以展开实质性的体系性

构建。

三、美国法上的不动产支撑权

美国法上有较为完善的不动产支撑权制度。支撑权是相邻土地所有人维护其土地自然状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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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第１册：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１０页。

本文所谓的支撑利益地役权，不同于罗马法上的支撑地役，参见后文。



种权利，是指获得侧面土地或者地下土壤对土地提供支撑的权利。〔１６〕为毗邻土地提供必要的土地

支撑是一种消极地役权，〔１７〕是一种源于自然法的绝对的、自然的权利。毗连地层的所有人、矿藏

所有人以及相邻土地的所有人无权撤去对土地的垂直或者侧面支撑，除非享有其他地役权。〔１８〕提

供支撑的土地是支撑地，接受支撑的土地是被支撑地。

按照支撑地与被支撑地的相对位置标准，支撑权可分为侧面支撑权 （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和垂直

支撑权 （ｓｕｂｊａｃｅｎｔｓｕｐｐｏｒｔ）。狭义支撑权仅指侧面支撑权，即某一土地受到与之相邻土地的支撑，

从而使之得保持自然状态的权利。〔１９〕国内有的学者将侧面支撑权译为 “相邻支撑权利”，〔２０〕可能

是受到大陆法系相邻关系理念的影响。广义的支撑权还包括垂直支撑权，即指土地受其下面的土地

支撑的权利，或建筑物的上层受下层支撑的权利，〔２１〕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美国法上土地立体化

利用的趋势。现代社会更多的土地建设需求与土地供应的有限性，造成了超过以往的集中土地开

发，不动产侧面支撑权利也变得越来越重要。〔２２〕在美国法律体系中，支撑权和支撑利益受到财产

法和侵权法的共同调整。

（一）美国财产法上的土地支撑权

美国财产法上的不动产支撑权在学说体系中的位置并不固定，主要有以下四类体例安排。

第一类，土地支撑权与空间权利、水权、约定边界、土地上定着物、侵入、妨害和土地适用管

理等并列安排在 “各种财产学说”章节中，这些内容再与财产权的核心内容——— “土地上的各种权

益和不动产转让”并列起来。〔２３〕

第二类，侧面支撑权与空中权利、地下权利、水权并列在 “不动产财产权的范围”章节，与其

并列的是 “在他人土地上的权利”，后者包括地役权、用益和许可。〔２４〕

第三类，土地支撑权安排在相邻关系中的妨害法中，又分为两种略有不同的具体方式。其一是

安排在 “特别妨害法”中。〔２５〕在该种学说体例下，相邻关系包括妨害、逆占有、授权和地役权、

盖印合同四部分。在妨害法体系内，土地使用的大部分冲突都由妨害法规范，但对于较为特殊的三

大领域，即水权、支撑权和对阳光、空气的权利，分别适用特殊规则，〔２６〕三者相当于特别妨害

法。鉴于这种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在必要时和特殊情况下，法院也直接适用妨害法，〔２７〕因此

归入一章。其二是安排在 “妨害：法定相邻关系”中。〔２８〕在该种学说下，相邻关系被分为逆占

有、妨害和地役权。其中妨害和地役权被并列起来，妨害主要适用于无协定存在的情况，而地役权

适用于存在限制土地利用的私人协定的情况。这种学说体例将授权、地役权、盖印合同三部分纳入

役权，妨害中包含了阳光和空间的权利，并与水权、支撑地役权并列。

第四类，土地支撑权安排在 “土地 （所有权）的附属性权利”中。从属于土地的权利，是一种

附属权利，指为充分利用某财产所必需的各项权利。它从属于更重要、更高级的权利，随同这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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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３１４页。

参见 《元照英美法词典》，第４５６页。

彭诚信：《现代意义相邻权的理解》，《法制与社会发展》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参见 《元照英美法词典》，第１３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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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６〕，ＧｅｏｒｇｅＪ．ＳｉｅｄｅｌＩＩＩ等书，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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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第１２１页以下。

［美］约瑟夫·威廉·辛格：《财产法：规则·政策·实务》，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影印版，第２７２页以下。



权利一起移转而不能独立存在，是土地所有人享有的权利。一种学说将从属于土地的权利分为四

种，包括妨害、侧面和地下支撑、水权 （包括排水权）、空中权，〔２９〕另一种学说分为三种，包括

侧面和地下支撑、水权、空中侵入等。〔３０〕

尽管上述四种不同的财产法或者不动产法学说体例对土地支撑利益进行了不同的安排，我们仍

然可以发现其中的规律。首先，不动产支撑权是一种体例上较为边缘化，内容上具有一定从属性的

不动产财产权。其次，尽管在体例上较为边缘化，但在内容上却很重要，各种学说均未遗漏对其规

定，相较于其他从属性权利更具有核心性。第三，不动产支撑权与空中权、水权和妨害制度，始终

是被作为相似的权利进行安排的。这些权利内容大致相当于大陆法系的相邻关系，但又不完全相

同。在体例上，这些内容与地役权之间的关系，也与大陆法系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的区分类似。〔３１〕

总的来说，不动产支撑权是一种美国财产法上重要的从属性不动产权利类型，在美国司法实务中，

土地支撑权为普通法和成文法所共同调整。

普通法上侵害土地支撑利益的案件主要包括以下四种主要类型：其一，一人在开发土地中存在

过失，导致相邻土地沉陷；其二，一人开发土地无过失，但处于自然状况 （即其上无建筑）的相邻

土地沉陷；其三，一人开发土地无过失，经过改良的 （非自然状况）的土地因为建筑增加的重量而

下沉；其四，一人开发土地无过失，经过改良的 （非自然状况）的土地下沉，且即使没有该建筑增

加的重量也会下沉，该人承担责任。〔３２〕

上述四类案件对应不同的损害赔偿规则。第一类案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依据侵害人的过失或

者故意负全部赔偿责任。其过失主要表现为：（１）未事先提请相邻建筑权利人注意以便有机会将土

地或者建筑物支撑起来；（２）未为他人提供建筑物的支撑；（３）未进行足够的初步土地勘测。第二

类案件侵害人违反了对自然状况土地提供支撑的绝对义务，负绝对责任。第三类案件，由于被支撑

土地经过改良，无过失开发人不负有对建筑物的支撑义务，因此不承担责任。第四类案件，各州法

院关于赔偿范围有两种不同学说。一种学说认为只赔偿土地不赔偿建筑，其理由是：由于相邻的土

地权利人对土地进行改良，如果让后建房的人对因可能对先建房的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的话，那

么就使得先建房的人获得了优先于后建房人的法律地位，这与土地权利人有同样的改良权利的政策

是相违背的。另一种学说是建筑物和土地都赔偿，但要求该损害是可预见的。〔３３〕

另外，美国部分州的成文法如加州民法典，对不动产支撑权作出了规定，〔３４〕潜在的挖掘施工

人应该提前对相邻不动产人进行提示，说明其挖掘的情况。并且，如果计划中的挖掘超过一定的深

度 （通常规定为８－１２英尺），就应该对邻地不动产提供支撑。〔３５〕

（三）美国侵权法上的不动产支撑利益

相对于财产法上体例的不清晰，美国法学会 《侵权法重述·第二次》（下简称 “侵权法重述”）

第３９章 “对土地支撑的利益”对不动产支撑利益进行了集中规定，安排在第十编 “以故意过失侵

入土地以外的其他方式侵犯土地利益”中，与第４０章 “妨害”和第４１章 “使用水的干扰 （水滨

权）”并列，这种体例与美国财产法相关学说具有较强的对应性。该章包括两节，共计５个条文，

第一节和第二节分别对侧面支撑和地下支撑进行了规定。其中第８１８条 “撤销地面下的物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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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讨不动产支撑利益问题，美国法上的地役权 （ｅａｓｅｍｅｎｔｓ／ｓｅｒｖｉｔｕｄｅｓ），只是作为本文的背景性参照。

前引 〔１６〕，ＧｅｏｒｇｅＪ．ＳｉｅｄｅｌＩＩＩ等书，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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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关于水等流体的规定，考虑到９０年代以来美国发生的实际诉讼中，由地下水抽取造成的下陷

往往由水法而不是支撑法来处理，〔３６〕与 “侵权法重述”７０年代制定时的司法背景已经有所不同，

因此对该条内容本文暂不作探讨，下文只对侧面支撑与地下支撑问题进行分析。

关于土地支撑利益的本质有两种不同的学说，即较为早期的 “自然地役权说”和后来兴起的

“被支撑土地完整性权利说”，但两者均认为此种权利为土地占有权的构成要素。〔３７〕

“自然地役权说”认为，支撑权是 “支撑土地上的权利”，此种权利具有自然地役权性质，支撑

土地有自然供役地性质。英美法上的自然地役权，是指如基于从下方或侧面支撑其土地的需要，或

者基于使其土地表面的积水能自由流出的需要，对其相邻土地享有的法定权利。因为不是通过法律

行为来设立，而是作为自然权利而存在，所以不是真正的地役权。〔３８〕依照这种学说，这种权利是

支撑土地的权利，其未加限制的逻辑推论结果为：（１）支撑权仅为被支撑之土地而存在，就不被支

撑土地附近的人而言，建造建筑物或其他变造物所需要的支撑，不得主张支撑权；（２）支撑权可能

仅仅因为移除支撑而被侵犯，不论是否有故意或者过失，均需要负责；（３）支撑权可能在支撑被撤

除时就被侵犯，而不论是否有下陷或其他实际损害，均需要负责；（４）支撑权遭受侵害，预期损害

也能够请求赔偿；（５）消灭时效的起算点，以支撑被移离时起算。

“被支撑土地完整性权利说”认为支撑权是 “被支撑土地的权利”。这种学说未加限制的逻辑推

论结果是：（１）这种支撑权基于被支撑土地的自然或经变造的情况或其土地上的人为情况而存在；

（２）支撑权并不仅仅因为撤除支撑而遭受违反，必须有故意或过失才须负责；（３）支撑权并非在支

撑被撤除时即遭受侵害，必须有下陷或者其他实际损害，才需要负责；（４）支撑权遭受侵害的，预

期损害不得请求赔偿； （５）消灭时效不是以支撑被移离时，而是以下陷或其他实际损害发生时

起算。

根据 “侵权法重述”第３９章所附 “引导性和范围性说明”，不动产支撑利益本应适用 “侵权法

重述”第二编过失责任和第三编严格责任的原则性规定，因较为特殊，专门集中在该章进行规

定。〔３９〕除第８１８条关于流体的规定，第一节侧面支撑之撤除和第二节地下支撑的撤除各有两条，

分别适用严格责任和过失责任。适用严格责任的条文，一是第８１７条 ［撤除自然必要的侧面支撑］

“（１）撤除他人占有土地的自然必要侧面支撑，或撤除该土地自然必要侧面支撑的替代支撑，行为

人应当就自然仰赖该被撤除支撑的他人土地的下陷，承担责任。（２）依前项规定应当负责任的人，

对该下陷而导致对人为添加物的损害，也应当负责”。二是第８２０条 ［撤除自然必要的地下支撑］

“（１）撤除他人占有的土地的自然必要地下支撑，或撤除该土地自然必要地下支撑的替代支撑，行

为人应当就自然仰赖该被撤除支撑的他人土地的下陷，承担责任。 （２）依前项规定应当负责任的

人，对该下陷而导致人为添加物的损害，也应当负责”。适用过失责任的条文，一是第８１９条 ［过

失撤除侧面支撑］“过失撤除他人占有土地的侧面支撑，或过失撤除该土地人为添加物的侧面支撑，

行为人应当就导致他人土地或土地人为添加物所受的损害负责”。二是第８２１条 ［过失撤除地下支

撑］“过失撤除他人占有土地的地下支撑，或过失撤除该土地人为添加物的地下支撑，行为人应当

就导致他人土地或土地人为添加物所受的损害负责”。

经过条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严格责任和过失责任适用范围的分野，就是支撑是否 “自然必

要”（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这在侧面支撑和地下支撑领域都是一致的。在美国侵权法上支撑权理

论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地役权说”仅限于被支撑土地之自然情况，这对第８１７条第２项产生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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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响，而 “被支撑土地完整性权利说”对于支撑权利其他规则，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支撑

利益是否 “自然必要”，是适用严格责任或过失责任的判断标准。按照 “侵权法重述”第８１７条第

１款评论的说明，所谓自然必要支撑，是指土地自身处于自然状态，且其周围土地亦处于自然状态

的支撑需要，不包括因在该土地或者其周围土地上增添人工构筑物和人工变造物，即仅指支撑土地

与被支撑土地之间的权利义务没有被扩大的情形。必要土地变造需要的支撑不是自然必要支

撑。〔４０〕简而言之，自然必要支撑就是对土地自身的支撑，而不包括对土地上新增建筑物或者因施

工导致土地结构变化所需的额外支撑。

四、我国民法应确立不动产支撑利益及其法律规则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美国法上不动产支撑权受到财产法与侵权法的共同调整，按照支撑受力

的方向区分为侧面支撑和地下支撑，根据受支撑土地是否处于自然必要状态分别适用严格责任或过错

责任，由侵害行为人而非土地权利人承担赔偿和恢复的责任，在理论体系上较为清晰。与大陆法系的

相邻关系间接保护模式相比较，美国法上不动产支撑权最重要的特点是在土地立体化分层利用的总体

思路下，抽象出了不动产支撑利益，并围绕支撑利益建立了相应的权利确认和保护体系，这正是美国

法上不动产支撑权制度发展成熟的重要原因，为研究不动产支撑利益提供了新的启示。但美国法上的

不动产支撑权过于偏重土地权利人的利益，忽视对建筑物权利人的保护，而在我国大部分建设用地已

存在地表建筑物的情况下，如果仍然以自然必要状态来区分归责原则的适用，将不利于土地利用的

全局性规划和后续利用。另外，美国法上的支撑权仅限于侧面支撑和地下对地表的支撑，没有确立

地表对地上空间的支撑。这些都给我们建立不动产支撑利益规则提供了必要和有益的借鉴和反思。

我国物权法第七章对相邻关系作出了规定，基本沿袭了民法通则和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与不

动产支撑利益相关的条文包括第８４条对纠纷处理原则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

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还有第９１条对相邻防险的规

定，“不动产权利人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以及安装设备等，不得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

全”。

在我国司法实务中，也出现过与不动产支撑利益相关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１９９１）民他字第

９号复函 《关于庞启林在庞永红房屋近处挖井对该房造成损坏应按相邻关系原则处理的复函》所涉

及的相邻防险关系，其实质就是因挖井不当而侵害他人不动产侧面支撑利益。〔４１〕影响较大的典型

案例还有 “沈宏发诉枝江市温州工贸有限公司房屋损害赔偿案”、〔４２〕“富顺县永年镇农机管理服务

站诉肖顺明案”、〔４３〕“新华日报社诉南京华厦实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损害相邻建筑物及设备赔

偿案”〔４４〕等。近年来，我国还出现了一些与土地立体利用相关的纠纷案例。例如，某公司原系国

有公司，其土地为划拨土地，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后，出资将划拨土地变更为出让土地。但原有国家

电网高架线路的塔基占用部分土地也被强制由该公司交纳了出让金，取得了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公

司主张电网塔基占用的土地应由电网承担土地使用费，但法院没有支持关于塔基土地支撑利益补偿

的诉求，理由是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则。本文认为，这正是分层建设用地使用权支撑利益的正当诉

求，应当采用支撑地役权的规则处理。这也说明了建立不动产支撑利益规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另

外，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我国因矿山开采沉陷的土地总面积已达６０万公顷，存在隐患的国土面积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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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３７〕，第８１７节，评注ｃ。

参见杨立新：《论相邻防险关系》，《甘肃政法学院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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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铭山主编：《相邻关系纠纷》（典型案例与法律适用）（３６），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为此面积的数百倍，并已经影响到了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路。〔４５〕

土地立体利用如此重要，而物权法仅在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部分对分层建设用地使用权作出

原则性规定，未来农村集体土地相关纠纷面临着无法可依的境地，而在城市土地设立分层建设用地使

用权也缺乏明确规范。由于我国法律没有对不动产支撑利益进行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也不得不通过相

邻关系进行间接保护。在土地立体利用较为发达的国家，立法和司法对不动产支撑利益都非常重视，

如日本为了保证因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地下空间的需求，专门制定了地下深层空间使用法；美国最高法

院１９４６年通过判决确立了空间的独立地位，为实务上空间权的设立和交易提供了基本规则。〔４６〕因

此，在我国建立不动产支撑利益及其法律规则处理这类纠纷，已经刻不容缓。建议尽快制定城市和

农村土地均适用的统一空间利用法或者类似行政法规，以弥补物权法的立法不足。

本文认为，我国支撑利益及其物权规则的构建，应当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不动产支撑利益的类型划分

按照不同的标准，不动产支撑利益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１．侧面支撑与垂直支撑

按照不动产支撑的受力方向，支撑关系可以区分为侧面支撑与垂直支撑。在垂直支撑中，包括

地上支撑和地下支撑。其中，侧面支撑是传统的支撑，而地上支撑和地下支撑则是新型的支撑，是

较为复杂的支撑。

侧面支撑关系，是地表的相邻土地之间、相邻地上或者地下空间之间，在与地面水平方向上的

相互支撑关系；而垂直支撑，则是在与地面垂直方向上的地表之上与地表之下的支撑与被支撑关

系。侧面支撑关系是原有平面的相邻关系中支撑利益的立体化延伸，而垂直支撑关系是土地分层利

用的必然结果，较之美国法上的地下支撑的范围，还包括了地表对地上空间的支撑。侧面支撑与垂

直支撑纵横交错，概括了我国不动产支撑利益的全部关系，将是我国物权法上的全新物权制度。

２．自然支撑与非自然支撑

按照支撑内容的不同性质，不动产支撑利益可以区分为自然支撑和非自然支撑。考虑到我国社

会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为平衡土地权利人、已有不动产权利人和未来不动产权利人的利益，自然

支撑不应以非人工改造的支撑土地为限。我们建议采用房地产规划、支撑方向双重标准，同时符合

两项标准的是自然支撑，其中任何一项标准不符合则为非自然支撑。

房地产规划标准，即以城市房地产规划部门的规划作为判断支撑关系是否为自然支撑的标准。

土地分层利用应该制定新的房地产规划。物权法第１３６条后段规定， “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因此对于存在在先建筑的支撑需要，应该视为自然支撑内容，增添

地上、地表或者地下建筑的，必须保证在先建筑的绝对安全。对于未开发土地和旧城改造的土地，

新制定的房地产规划应该根据土地下方和周围的土壤和建筑结构，预先根据土壤质量，规划地上、

地下建筑的高度和承重，且该房地产规划必须公示。

支撑方向标准，即在垂直方向上，支撑地只负有纵向支撑的义务；同样，在水平方向上，支撑

地只负有侧面支撑义务。非自然支撑关系主要是纵向不动产之间的横向支撑和横向不动产之间的纵

向支撑。所谓纵向不动产的横向支撑，例如建设斜拉大桥，大桥在土地上的着力点与土地在相对位

置上是纵向的，但受力是横向的，这必将引起整个土地及其周围支撑力的变化。所谓横向不动产之

间的纵向支撑，如两栋高楼之间新设的空中走廊，与两栋高楼之间的相对位置是横向的，但必须通

过两栋高楼的侧面提供向上的支撑力。之所以作这种考虑，是该类非自然方向的支撑，必将对提供

支撑的不动产本身产生拉力、推力，并将影响到对该不动产提供支撑的其他不动产，因此纳入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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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贤：《西部矿山环境警报频响》，《中国矿业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６日。

参见 ［日］平松弘光：《日本地下深层空间利用的法律问题》，陆庆胜译，《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然支撑。

３．足够支撑与不足支撑

按照提供支撑的数量和质量，可以将不动产支撑分为足够支撑和不足支撑，即提供支撑的不动

产向被支撑的不动产提供的支撑强度和平衡是否达到建筑安全要求。

足够的支撑强度，即提供的支撑力足够被支持不动产对抗地球引力及其他拉力。所谓平衡的支

撑，即交界面一方为多个不动产的，无论是侧面支撑还是纵向支撑，均应按照建筑施工的技术标

准，平衡地提供支撑力，以确保交界面另一方不动产的安全。不足支撑主要是超重和失衡问题。超

重，即被支撑权利人的重量超过在先建筑提供的支撑力，必须提供额外支撑力来补足。失衡是由于

建筑的构造使得交界面的受力不平衡，必须在交界面进行相应调整。

（二）不动产支撑利益的物权法律关系

我国物权法同时规定了相邻关系与地役权，不动产支撑利益与这两项制度的关系也必须明确。

有学者提出，空间利用权准用不动产相邻关系的规定。〔４７〕本文认为，这样的结论过于笼统，对于

自然支撑关系和非自然支撑关系，应该分别对待。自然支撑本来就是对土地分层利用的相邻关系中

有关支撑利益的法律规则归纳，应当适用相邻关系规则。而非自然支撑法律关系，是为提高权利人

的不动产效益，利用他人不动产，应该适用地役权规则。

１．适用相邻关系的自然支撑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

在相邻自然支撑关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根据地理位置和实际情况，提供支撑的不动产权利人

负有确保其不动产提供符合房地产规划、足够、平衡支撑力的义务。被支撑不动产权利人享有确保

其不动产接受支撑的权利，但负有确保在房地产规划范围内，适当、平衡地接受支撑的义务。在土

地上先行建筑的，必须按照房地产规划，事先尽到自己应有的支撑义务，为后来建筑物保留足够的

支撑力。

２．适用地役权规则的非自然支撑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

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可以通过支撑地役权合同建立非自然支撑关系。设立非自然支撑地役权

须满足以下两个前提条件。其一，必须获得房地产规划允许。超过原房地产规划自然支撑限度的建

筑，必须通过变更房地产规划，保证相关土地后来建筑的支撑利益，否则便是违章建筑。其二，必

须以建筑技术的可能为前提，并必须保证这种建筑技术实施过程的安全。即使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安

全的，但如果建筑过程不安全，同样会危害相关建筑安全。

支撑地役权在登记机构登记的，需役地权利人享有的支撑地役权是物权。从土地利用对邻地的

实际影响看，不但毗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可以设定支撑地役权，而且与对毗邻不动产提供支撑的可

能受到间接影响的其他相对较远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也可以通过地役权合同进行事先的约定。

支撑地役的供役地权利人应当按照地役权合同的内容，足够、平衡地向需役地提供支撑，支撑地役

的需役地权利人享有其不动产按照地役权合同的内容接受支撑的权利。

（三）支撑利益关系的当事人

在支撑利益关系中，分为提供支撑的不动产权利人和被支撑不动产权利人，前者可以简称为提

供支撑人，后者可以简称为被支撑人。在提供支撑人与被支撑人之间，形成支撑利益的权利义务

关系。

应当注意的是，当支撑利益关系形成的是地役权关系时，也就是构成支撑地役权的时候，确立

的是物权关系，因此是绝对权的关系。支撑地役权是对世权，提供支撑人和被支撑人以外的其他任

何人都是义务人，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因此，在支撑地役权的法律关系中，既存在绝对性的权

利义务关系，也存在相对性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其内部，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是提供支撑人和被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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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其外部，其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支撑利益的权利人与作为绝对权义务人的任何其他第三人。

（四）不动产支撑利益的保护

不动产支撑利益受到侵害，可以采用侵权法的方法进行保护，也可以适用物权法第三章关于物

权保护的规定进行保护。权利人究竟行使哪种请求权，可以参考合同法第１２２条确定的规则，由当

事人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选择，法院应当尊重权利人的选择。

１．不动产支撑利益内部的法律保护

不动产支撑利益内部的法律保护，可以适用物权法的保护方法，也可以适用侵权法的保护

方法。

（１）物权法的保护。自然支撑利益受到侵害，应当依照物权法第８４条规定的 “有利生产、方

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并按照第９１条和第９２条以及第三章 “物权的保护”

相关条文的规定，造成妨害的，应当予以排除；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

设立了支撑利益地役权的，也就是取得地役权的非自然支撑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根据物权法

第３５条至第３８条的规定确定责任，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和损害赔偿。

（２）侵权法保护。权利人可以依照民法通则第１１７条的规定要求违反支撑利益义务的一方承担

侵权责任。在归责原则上，我们认为应该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因为如果适用无过错责任，就没有必

要区分自然支撑与非自然支撑，整个不动产支撑利益纠纷就变成了结果责任，不利于保护后来土地

利用者的权利；如果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则可能因为无法证明施工方的过错而导致重大的不动产利

益受损，不利于维护土地利用制度的稳定。

２．第三人侵害支撑地役权的法律保护

第三人作为支撑地役权的义务人，负有不得侵害支撑地役权的不作为义务。违反这一义务，侵

害了不动产被支撑人的支撑地役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此，支撑地役权人可以选择物权法的

规定或者侵权法的规则，根据自己的利益，确定自己的请求权基础，请求法院保护自己的不动产支

撑利益。

３．不动产支撑利益损害的救济方式和计算

不动产支撑利益纠纷的救济方式主要是提供替代性支撑，恢复足够、平衡的支撑关系。无法提

供替代性支撑或者已经造成无法恢复的损害的，应该进行损害赔偿。

在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方面，可以借鉴美国法上较为成熟的理论，适用以下计算方法：（１）不

超过财产市值的修理恢复费用；（２）市值的降低；（３）或者上述两者较少的一种。〔４８〕支撑利益受

到侵害的权利人存在过失的，根据民法通则第１３１条的规定，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受

害人的过失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个方面：（１）其建筑本身就是建立在不牢固的基础上；（２）距离疆

界太近以致于邻地改良时不可避免导致沉陷。〔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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